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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及澄清公告 
有關ZENTRAL之租賃協議之 

須予披露交易

茲提述奧克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之公告，
內容有關重續Zentral經營所在物業的租約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
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除該公告所提供的資料外，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業主的進一步資料。就董事經作
出合理查詢後所盡悉、深知及確信，業主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蘭桂坊集團主席盛
智文博士，蘭桂坊集團為香港蘭桂坊地區的主要物業擁有人。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
盛智文博士、蘭桂坊集團及業主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由於無意的文書錯誤，洋溢根據租賃協議應付之租金總額於該
公告中被誤列為18,000,000港元。正確數字應為16,200,000港元。

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所載之其餘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。本公告為該公
告之補充，並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。

承董事會命 

奧克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 

鄭江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鄭江先生、陳漢淇先生、沈國英女士及陳凌曉女士；及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昭國先生、鮑小豐先生及婁愛東女士。


